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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试剂 1（R1）（液体）

2-(N-吗啡啉)乙磺酸（MES）缓冲液   100mmol/L   
2.试剂 2（R2）（液体）

抗人心肌肌钙蛋白 I 抗体胶乳颗粒   ＜0.5%     
3.校准品（液体）

人血清基质，6 个浓度，浓度范围分别为浓度 1：0.0µg/L～0.1µg/L、浓度 2：0.1µg/L～
0.9µg/L、浓度 3：0.9µg/L～2.0µg/L、浓度 4：2.0µg/L～4.5µg/L、浓度 5：4.5µg/L～

7.5µg/L、浓度 6：7.5µg/L～12.0µg/L。每批定值，值有批特异性，详见值单。

4.质控品（液体）

人血清基质，2 水平，浓度范围分别为水平 1： 0µg/L～4µg/L、水平 2：4µg/L～10µg/L。
每批定值，值有批特异性，详见值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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